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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东方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事项提示 

●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经营发展所需，遵循公平、公正的定价原则，预

计不会让公司对关联人形成依赖，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造成影响，不会影响公司

独立性，不会损害公司和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一、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审议程序  

2024 年 4 月 11 日，浙江东方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九

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以 6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预

计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以下简称“本议案”），关联董事金朝萍女士、余

冬筠女士回避表决。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本议案将提交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控股股东浙江省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贸集团”）将回避

表决。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提交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4 年第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形成以下意见：公司预计的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的经营行为，是相关各方业务发展所需，有利于实

现各方资源合理利用、协同发展和优势互补，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各项日常

关联交易定价将秉承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以市场价格为基础，由双方协商确定

交易价格执行，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二）公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及执行情况 



 

1、购买及销售商品 

序号 关联方 购买及销售商品类型 2023 年度预计金额 2023 年度发生金额 

1 国贸集团或其子公司 一般商品及原材料 90,000 万元 21,459.36 万元 

2 国贸集团或其子公司 保险产品 1,000 万元 149.49 万元 

3 
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永安期货”）或其子公司 
大宗商品 52,000 万元  2,839.19 万元 

2023 年度，购买一般商品及原材料、大宗商品的预计金额与实际金额有较大的偏

差，主要系采购需求、交易机会等影响，交易开展未达预期。 

2、办公场所、办公家具租赁 

序号 关联方 交易类型 2023 年度预计金额 2023 年度发生金额 

1 国贸集团或其子公司 租赁 1,000 万元 389.80 万元 

3、提供或接受劳务 

序

号 
提供方 接受方 劳务类型 2023 年度预计金额 2023 年度发生金额 

1 公司下属子公司 
国贸集团 

或其子公司 
期货手续费 50 万元 1.55 万元 

2 公司下属子公司 
国贸集团 

或其子公司 
仓储物流费 50 万元 2.34 万元 

3 国贸集团或其子公司 公司及子公司 物业管理费 500 万元 0 万元 

4、其他关联交易 

序号 交易对方 本公司交易方 交易类型 2023 年度预计金额 2023 年度发生金额 

1 
国贸集团 

及其子公司 

公司下属金

融、类金融子

公司 

认购 /设立信

托计划 /资管

产品 

项目情况难以准确

预计，最终以实际发

生额计算 

2023 年新增认购规模 200

万元，2023 年度公司下属

金融、类金融子公司收取管

理费 150.27 万元 

2 

浙江省浙商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浙

商资产”）或其子

公司 

浙商金汇信托

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浙金信托”） 

出让债权、信

托项目受益

权、合伙企业

份额等 

项目情况难以准确

预计，最终以实际发

生额计算 

60 万元 

3 
浙商资产或其子

公司 

公司或下属金

融、类金融子

公司 

认购、共同认

购私募基金

份额/ 合伙

企业份额；收

购不良资产 

业务规模难以准确

预计，最终以实际发

生额计算 

170,758.18 万元 

4 

浙江国贸东方房

地产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国贸东方

房产”） 

公司子公司 代建管理费 

项目情况难以准确

预计，最终以实际发

生额计算 

659.73 万元 



 

5 国贸东方房产 浙金信托 
信托项目监

管服务 

项目情况难以准确

预计，最终以实际发

生额计算 

70.40 万元 

6 
永安期货或其子

公司 
公司 

认购资产管

理产品 

项目情况难以准确

预计，最终以实际发

生额计算 

— 

2023 年度，因未有合适的合作项目和机会，永安期货及其子公司与公司及下属金

融、类金融子公司之间未实际开展原先所预计的认购资产管理产品的交易。 

（三）公司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1、购买及销售商品 

序号 关联方 购买及销售商品类型 2024 年度预计金额 

1 国贸集团或其子公司 一般商品及原材料 90,000 万元 

2 国贸集团或其子公司 保险产品 3,000 万元 

3 永安期货或其子公司 大宗商品 32,000 万元 

1）国贸集团或其子公司拟参考同类产品市场价格向公司或子公司销售或采购一

般商品和原材料，预计购销金额累计不超过人民币 90,000 万元。 

2）公司控股子公司中韩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韩人寿”）拟向国贸集

团或其子公司销售保险产品，预计金额不超过 3,000 万元。 

3）公司或子公司拟向永安期货或其子公司采购或销售大宗商品，预计金额不超

过 32,000 万元。 

2、办公场所、办公家具租赁 

序号 关联方 交易类型 2024 年度预计金额 

1 国贸集团或其子公司 租金 1,000 万元 

2024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拟与国贸集团或其子公司发生办公场所、办公家具等租

赁业务（含出租、承租），参考市场价格，预计发生金额不超过 1,000 万元。 

3、提供或接受劳务 

序号 提供方 接受方 劳务类型 2024 年度预计金额 

1 公司下属子公司 国贸集团或其子公司 期货手续费 50 万元 

2 公司下属子公司 国贸集团或其子公司 仓储物流费 50 万元 

1）国贸集团或其子公司拟在适当时机利用公司全资子公司大地期货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大地期货”）的交易平台开展期现结合业务，并将严格依照经证监会核准过

的市场定价向大地期货支付手续费，预计 2024 年度手续费总额累计不高于 50 万元。 

2）公司下属子公司拟向国贸集团或其子公司提供仓储及物流服务，参考相似服



 

务费水平，预计收取仓储及物流费不超过 50 万元。 

4、其他关联交易 

序号 交易对方 本公司交易方 类型 2024 年度预计金额 

1 
国贸集团 

及其子公司 

公司下属金融、类

金融子公司 

认购/设立信托计划/资管

产品 

项目情况难以准确预计，最

终以实际发生额计算 

2 
浙商资产或

其子公司 
浙金信托 

出让债权、信托项目受益

权、合伙企业份额等 

项目情况难以准确预计，最

终以实际发生额计算 

3 
浙商资产或

其子公司 

公司或下属金融、

类金融子公司 

认购、共同认购私募基金

份额/ 合伙企业份额；收

购不良资产 

项目情况难以准确预计，最

终以实际发生额计算 

4 
国贸东方房

产 
公司子公司 代建管理费 

项目情况难以准确预计，最

终以实际发生额计算 

5 
国贸东方房

产 
浙金信托 信托项目监管服务 

项目情况难以准确预计，最

终以实际发生额计算 

6 永安期货 公司 认购资产管理产品 
项目情况难以准确预计，最

终以实际发生额计算 

1）国贸集团或其子公司拟认购公司下属金融、类金融子公司作为管理人发行的

信托、资管产品，或委托公司下属金融、类金融子公司设立事务管理信托、资管产品。

公司下属金融、类金融子公司将参考市场类似项目，向国贸集团或其子公司收取报酬。

鉴于后续业务规模目前难以准确预计，最终以实际发生额计算，公司将在 2024 年年

度报告时进行统计公告。 

2）公司子公司浙金信托管理的信托项目拟向浙商资产或其子公司出让受益权、

债权、合伙企业份额等。鉴于后续业务规模目前难以准确预计，最终以实际发生额计

算，公司将在 2024 年年度报告时进行统计公告。 

3）公司或下属金融、类金融子公司拟在 2024 年认购浙商资产或其子公司担任管

理人（普通合伙人）的私募基金份额（有限合伙份额）；或收购浙商资产持有的不良

资产或不良债权收益权；或与浙商资产或其子公司共同认购合伙企业份额，公司或下

属公司将在合伙企业中享有与关联方同等或优先权益。鉴于后续业务尚存在不确定

性，目前难以准确预计，最终以实际发生额计算，公司将在 2024 年年度报告时进行

统计公告。 

4）国贸东方房产拟在 2024 年为公司或子公司提供工程项目管理服务，参考市场

类似项目，向公司或子公司收取报酬。鉴于后续业务尚存在不确定性，目前难以准确

预计，最终以实际发生额计算，公司将在 2024 年年度报告时进行统计公告。 

5）国贸东方房产拟在 2024 年为浙金信托提供信托项目第三方监管服务，参考市



 

场类似项目向浙金信托收取服务费。鉴于后续业务尚存在不确定性，目前难以准确预

计，最终以实际发生额计算，公司将在 2024 年年度报告时进行统计公告。 

6）公司拟在 2024 年认购永安期货或其子公司作为管理人的资产管理产品；鉴于

后续业务尚存在不确定性，目前难以准确预计，最终以实际发生额计算，公司将在 2024

年年度报告时进行统计公告。 

二、关联方介绍 

1、国贸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 

国贸集团成立于 2008 年 2 月，注册资本人民币 9.8 亿元，法定代表人为高秉学，

经营范围为授权范围内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经营进出口业务和国内贸易（国家法律

法规禁止、限制的除外）；实业投资，咨询服务等。目前国贸集团持有公司 41.14%

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因此国贸集团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国贸集团的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如下：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

额 16,148,637.51 万元；净资产 4,985,704.50 万元；2023 年度营业收入 9,786,682.64 万

元；净利润 292,719.27 万元。 

2、浙商资产及其控股子公司 

浙商资产成立于 2013 年 8 月 6 日，注册资本 71 亿元，法定代表人应春晓，经营

范围为：参与省内金融企业不良资产的批量转让业务（凭浙江省人民政府文件经营）。

资产管理，资产投资及资产管理相关的重组、兼并、投资管理咨询服务，企业管理、

财务咨询及服务。公司控股股东国贸集团持有浙商资产 58.64%股权，因此浙商资产及

其下属控股子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浙商资产的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如下：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

额 6,756,694.07 万元；净资产 1,685,581.79 万元；2023 年度营业收入 565,246.07 万元；

净利润 153,162.18 万元。 

3、国贸东方房产 

国贸东方房产成立于 2002 年 2 月，注册资本 25,500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孙波。

经营范围为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工程管理服务；物业

管理；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公司控股股东国贸集团及其子公司合

计持有国贸东方房产 100%股权，因此国贸东方房产为公司关联法人。 



 

国贸东方房产的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如下：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资

产总额 53,692.56 万元；净资产 28,731.60 万元；2023 年度营业收入 4,246.94 万元；净

利润 1,088.70 万元。 

4、永安期货及其控股子公司 

永安期货成立于 1992 年 9 月，注册资本 145,555.56 万元，法定代表人葛国栋。

经营范围为商品期货经纪、金融期货经纪、期货投资咨询，资产管理，基金销售。公

司持有永安期货 11.43%股权，公司副总经理王正甲兼任永安期货董事，因此永安期货

及其子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永安期货的相关财务数据具体见其未来披露的 2023 年年度报告。 

三、日常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开展的各项日常关联交易，均会按照实际业务情况签订具

体交易协议，交易价格将严格秉承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参照市场化公允价格水

平、行业惯例、第三方定价，由双方协商确定，不会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况发生。 

四、日常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均属正常的经营行为，在价格公允的基础上与关联方发

生交易，是一种对等的互利行为，也是各方业务发展所需并实现资源合理利用的关联

交易，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将严格遵循市场公允原则，不

会损害公司及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让公司对关联人形成依赖，不会影响公司独

立性，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造成影响。 

五、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4 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东方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13 日 

 

 


